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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調

0033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一、中油公司嗣後類似海洋漏油監測系統等屬特殊專業技術規格之採購標的，如無法以精確方

式說明招標要求，將依政府採購法第 26 條第 3 項後段規定，在招標文件之採購規範內註明諸

如「或同等品」字樣。  

二、加強不同廠商間產品規格、性能與逐項價格之差異性分析，並據以提出預估金額。如提供

估價資料廠商家數僅 1 家時，將依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第 1 項後段「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

料」規定辦理，以廣泛蒐集相關市場資訊，避免規格綁標疑慮。  

三、於採購案件投標須知規定，投標廠商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敘明同等品之廠牌、功能、效

益、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  

四、分批舉辦「採購實務研習班」，並於 103 年 1 月 9 日通函要求公司所屬單位應加強請購及

驗收人員有關政府採購法及其施行細則與法令之訓練。  

五、對於最新科技或產品具有高度之專業技術特性者，將依據政府採購法異質採購作業方式辦

理招標，依採購標的特性，於技術、品質、功能、效益或商業條款、價格等履約差異，訂定招

標資格、規範，邀請專家學者組成評選委員會，進行異質採購最有利標或最低標或準用最有利

標方式進行評選，使符合需求的新、舊技術或產品皆可參與投標，再依據評比結果，選出優勝

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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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查。 

 


